
4-1  貴重物品收受作業流程圖

1.扣押物品清單。

2.鑑定證明書。

3.移送書影本、彩色

照片。

4.扣押物品清單電子

檔及彩色照片電子

檔。

備註：
1.貴重物品(例如黃金、金飾、玉器、鑽戒、珠寶、手錶、字畫、陶瓷器皿、古董等)。
2.除貨幣、黃金外，無法鑑定（無鑑定證明書）且由移送機關備註真偽不明者，請移送機關封緘及簽章，出具無法鑑定報告書附卷，仍為
收受保管。

3.完成鑑定後，應由移送機關攜帶專用證物袋，至鑑定單位取回時會同封緘、簽名，贓物庫收受時需確認包裝及封緘完整性。

於案管系統匯入扣

押物清單電子檔後，

產出保管字號標籤

黏貼於證物袋上，

並將照片或影像資

訊上傳案管系統。

不
符

退回補正或註
記後收受（註2）

1.核對應備文件，依扣押

物品清單清點。

2.確認包裝及封緘完整度，

並檢視檢驗人員簽章、

照片資訊，確認證物同

一性（註3）。

3.核對移送機關扣押物品

清單填載內容是否符合

規定。

1.由地檢署承辦人

會同移送機關人

員，以透明專用

證物袋，檢具扣

押物品清單及鑑

定證明書彌封入

袋後簽名。

2.鑑定證明書附卷。

入庫保管

當日送入貴重物品

庫房保險櫃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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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貴重物品出庫作業流程圖

貴
重
物
品

出庫要件 出庫情形 回庫情形

發還應受
發還人

移轉管轄
偵查股將移轉管轄核
准函文副知贓物庫

偵查股製作檢送扣押物品函文予受移轉機
關，函文副知贓物庫。

借調
偵審中，檢察官或法
官需調取扣押物品，
應用「調借證物單」
並加蓋印鑑章

贓物庫承辦人應於案管系統註明調借日期、
保管號碼、物品名稱、數量等，就未歸還
物品，應於預定歸還日後7日內催請限時
返還，仍未歸還者，15日內再催請返還，
並將催還紀錄登載於案管系統。

核對照片、
檢視品項、
數量及包裝
封緘完整性。

移審法院

起訴送審函副知贓物
庫，函文載明贓證物
保管字號

備註：

1.依「檢察機關辦理扣押物沒收物應行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2.黃金得委由臺灣銀行標售或由機關公開拍賣；沒收物有歷史價值者，應移送公立歷史博物館；沒收古物之處理，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之有關規定辦理。

報
請
檢
察
官
處
理

不符合

案件起訴後，依偵查股起訴送審函，卷證
併送(含扣押物清單)法院贓物庫，並取據留
存。

檢察官處分命令副知
贓物庫

檢附受領書及權利拋棄書通知應受發還人發
還。

沒收拍賣
檢察官處分命令副知
贓物庫

請相關公會派員鑑價，並請書記官長、會計
室、總務科長列席監督；鑑價清冊陳報高檢
署核准，擇期拍賣。


